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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 测 报 告

报告编号 2 0 17 0 0 9 86 5 13 b R I

委 托 单 位 广少ï, 赛纳龙精细化工有限公司

地 址 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罗岗村企业路2号

分
智

빈

收 样 日 期 2 0 17 10 12

检 测 地 址 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10 0号大院34号楼

批准 诟乙出ガ 签发日期

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地址 (总部) 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10 0号大院34号楼

邮编 5 1007 0 业务电话 (0 2 0 ) 37 6 56 880 传真 (02 0 ) 87 6 8 555 0 网址 w w w fe n x i c o m c 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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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名称 抗刺激舒敏剂 6 12 3 报告编号 2 0 170 0 9 8 6 5 13 b R l

样品批号 2 0 17 9 2 5 检测日期 2 0 17 10 12 至 2 0 17 10 18

样品外观 白色粉末 样品数量 5 0 g

分析检测结果

以下空白

各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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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 测 报 告

报告编号 2 0 17 0 0 9 8 6 5 13 b R I

'

类型 回 送检 ; 口 抽样 ; 口现场检测： 气温 \ C 湿度

注 以下项且仅供地搓检视曜產鳎
抽样单编号 \ 受检批数量

抽样日期 \ 年 \ 月 \ 日 抽取样品数量

抽样地点 \ 生产日期 \ 年 \ 日

声明

1)报告未加盖本中心报告专用章无效， 无相关责任人签字无效

2 )报告涂改增删无效

3)未经本中心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报告 全部复制除外

4)对送检样品 ， 报告中的样品信息由委托方声称 ， 本中心不对其真实性负责

5)对送检样品 ， 报告仅对送检样品负责

6)任何人不得使用本报告进行不当宣传

7)对报告的异议应于报告签发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中心提出， 逾期将视为承认本报告 イシ

8)对食品及相关产品 ， 本中心按照 《食品检验工作规范》和 《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

行检验并出具报告 ， 委托方使用报告也应遵守这些规定

9)无C M A 标识报告中的数据和结果 ， 以及有C M A 标识报告中标明不在本中心 资质认定能力范围内的数据和结

果 ， 不具有社会证明作用 ， 仅供委托方内部使用 。

10)因报告中所用语言产生的歧义， 以中文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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